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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上半年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辦理情形 

行政院第3458次會議 

 

財政部 

報告人:推動促參司李副司長嘉珍 

   中華民國104年0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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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促參意涵及目標 

貳、104年上半年促參辦理成果 

參、104年招商大會辦理情形 

肆、促參推動作為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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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促參意涵及目標 

政府：節省支出    
民間：合理利潤     
民眾：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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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促參意涵及目標 
一、本部自103年起推動「財政健全方案」，其

中引進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之措施，可有
效節省政府財政支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達開源節流效果。 

二、為鼓勵擴大招商，促進民間投資，俾達成民
間投資公共建設金額每年新臺幣（下同）
1,000億元以上之預期目標。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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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截至6月底止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已簽約55件，金額約486億元，較去(103)
年同期簽約件數51件，金額442億元高。 

 91年至104年6月底止，累計件數達1,272件
，金額約1兆858億元，契約期間預估可減
少政府財政支出9,351億元，增加財政收入
6,849億元，並創造逾18萬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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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04年上半年促參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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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調車場都市更新計畫 
公共建設類別：其他                     辦理方式：公開招標 

主辦機關：交通部(臺鐵局)           民間機構：南港國際一、二(股)公司 

         (國壽、三商美邦人壽及華泰飯店聯盟) 

民間投資金額： 286億元   契約期間：自本契約簽訂日起(104年4月2日)至權利    

                                                                                 變換計畫及本契約所定相關義務完成日止 

實質效益：提升南港生活環境、活絡當地商業氛圍，有助
於區域發展、繁榮在地，創造臺北東區新門戶。
新落成的臺鐵大樓除帶動周邊商業蓬勃發展，
奠定更穩實的經濟發展基礎，並朝向全方位與
便利並進的指標性地區。 

辦理概況：國內六大都更案中之一，為國內六大都市更新案中之領航旗艦
計畫之一，面積約5.4公頃(約16,400坪)，期藉由引進民間投資
開發活化閒置土地，改善周邊公共設施及環境並促進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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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上半年簽約案件投資規模較大案件 

量化效益：透過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台鐵局共可分回房 

地總價值約666.72億元，未來將對交通部 

臺鐵局償債計畫作出明顯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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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莊Au捷運商城暨停車場興建營運移轉案 

公共建設類別：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辦理方式：BOT 

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                         民間機構：宏匯新北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投資金額： 57億3,245萬元           契約期間：104.04.30－154.04.29 

量化效益：權利金50年共約27.83億元；為政府節省
31.26億元興建經費；營運階段提供
2,637個工作機會。 

實質效益：透過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滿足周邊公
共停車需求，並透過智慧建築之規劃，
提供智慧生活服務及消費性服務等產業
之商情、資訊交流之場域，活絡區域商
業經濟 。 

辦理概況：興建停車場、商場、創新商情中心及公益設施空間等內容。其
中，35.32%作為停車場 (含公共服務400個停車位)，及提供不
得低於容積樓地板面積2%之公益設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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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上半年簽約案件投資規模較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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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104年上半年促參辦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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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件議約及簽約情形 

 預計今年8月底前辦理公告招商，且投資規模1億元以上者8件，包括「
宜蘭縣武荖坑影視文化產業園區興建擴建整建營運及移轉案」約30億
元）及「旗津區原公所與旗津醫院舊址發展特色旅館與觀光旅館開發
案」約26億元，預估可釋出商機約88.5億元 

統計時間：10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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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4年招商大會辦理情形 
一、彙整案源，擴大商機 

    104年度7月3日辦理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及國營事業招商案源
73案，可供民間投資金額逾1,500億元。 

提案機關 件數(件) 金額(億元) 

中央機關 31 736  

直轄市政府 28 614  

各縣市政府 11 122  

國營事業 3 65  

合計 73 1,537  

    為擴大民間參與，除促參外，本次招商標的包括國公有土地招
標設定地上權、公辦都市更新、商港區開發及土地開發。 

參與方式 件數 金額(億元) 

促參 30  108  

國公有土地招標設定地上權 18  490  

公辦都市更新 10  680  

商港區開發 8  84  

土地開發 7  175  

合計 73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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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4年招商大會辦理情形(續1) 

二、表揚卓越，領頭帶動 

 受獎單位: 
1.本部國產署(簽約金額142億元） 

2.臺北市政府 (簽約金額482億元) 

3.新北市政府 (簽約金額368億元） 

4.新竹市政府 (簽約金額 28億元） 

5.臺東縣政府 (簽約金額 8億元） 

 出席人員: 

本部國有財產署莊署長、臺北市林副市長、新北市陳副市長、新
竹市李副市長、臺東縣黃縣長親自出席受獎，展現中央與地方重
視與執行的決心。  

    鼓勵與表揚103年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績效良好之中
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機關，合計簽約金額約1,028億元，
占103年度簽約金額逾8成，行政院張副院長親臨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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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4年招商大會辦理情形(續2) 

三、旗艦領航，引進投資 

經檢視商機案源較多或案件規模
較大之提案機關，擇定交通部、
新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高雄
市政府進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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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4年招商大會辦理情形(續3) 

四、專區洽談，媒合商機： 

(一)設攤單位:邀集交通部、經濟部、國防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內政部、文化部、教育部及本部國產署等中央機關
與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桃園市、
新竹市、屏東縣、臺東縣、南投縣、苗栗縣、連江縣及基
隆市等地方政府與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及臺灣銀行等國營事業，共24個單位於專區設攤，
進行洽談，媒合商機。 

(二)設置政府投資法令諮詢專區:邀集內政部營建署、臺灣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國有財產署及推動促參司等，提供與
會投資業者即時及正確法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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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4年招商大會辦理情形(續4) 

五、攜手合作，共創三贏 

 
行政院張副院長、立法院費委員、本部張部長、本部張次
長、交通部林次長及連江縣劉縣長親赴會場鼓勵或宣傳商
機，中央與地方政府，均藉由政府與民間攜手合作，共創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三贏效益。 

外國辦事處或商會、壽、產險公會及業者、國內知名建設
公司、飯店業及銀行業等業者參與，逾250位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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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促參推動作為 

1)促參法: 

   本次修正重點包括增設「政府辦公廳舍」公共建設類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
府付費取得公共服務機制、融資與稅賦優惠主管機關變更、增訂民間自行提案
種類等。 

2)促參法施行細則： 

3月2日預告修正第10條及第19條之1 ，將國軍老舊眷村納入文教設施。預計本
104年7月底辦理第8條預告修正，將公墓及骨灰（骸）存放設施排除促參法之適
用範圍，再併同前述第10條修正條文報院核定後發布。 

3)相關子法： 

 訂定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5月15日訂定)、辦理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評估作業指引(7月7日訂定)。 

 修正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前置作業費用補助作業要點(7月1

日)。 

 刻研修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權利金計收及調整參
考原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履約爭議協調委員會組織及運作機制及附屬事業
規劃審核原則，預定104年底前完成。 

 

 

1.強化法制作業-研修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及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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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促參推動作為 

持續辦理教育訓練，104年截至6月底止，辦理教育訓練及座談會共21場。其中，
本部辦理促參教育訓練及座談計12場，930人參加；協助各機關辦理9場，882人
參加。 
積極召開或參與相關議題研討會計4場，並於6月30日辦理促參媒體座談會。 
7月3日招商大會所列73件招商案源，持續追蹤個案辦理進度，並賡續推動啟案
輔導及專業諮詢服務，主動走訪各主辦機關及現地勘查，104年截至6月底止，計
辦理12次，共63案。 
 

2.辦理教育訓練、研討會及推動輔導措施 

本平臺提供民間投資公共建設單一窗口(推動促參司)協調服務，104年迄今，
召開1次諮詢輔導小組會議及9次推動會議，就各類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重
要議題進行研討，透過會議釐清及協助解決問題。 

 

3.賡續運作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平臺 

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基礎建設相關議題會議，另於8月13日辦理亞太地區基礎建設
PPP發展與融資國際研討會，邀請亞洲開發銀行等，就相關議題進行分享及交流。 

 

4.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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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一.近期社會輿論對促參BOT案公益性本質質疑

與批評，造成民眾對BOT負面印象、影響投
資者意願及主辦機關同仁辦理信心。持續檢
討改進相關措施，化解大眾疑慮、重拾投資
者及機關信心，為目前推動BOT案面臨主要
挑戰。 

二.本部將持續精進兼顧質量推動措施，建構完
整穩定投資環境及公平合理參與程序，與各
界加強溝通，建立正確認知及共識，針對個
案推動輔導與諮詢，適時協助解決推動問題，
強化促參案規劃，落實提供公共服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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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外澳服務區(OT)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OT) 野栁地質公園(OT) 

龍洞海洋公園(ROT) 

故宮晶華BOT 台北轉運站BOT 東山服務區OT 台北松山運動中心OT 

台北港貨櫃中心BOT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4
58
次
院
會
會
議

65
0B
43
39
5D
24
98
6B


